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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與民眾二次感染一節所提質詢，經交據衛生福利部查復如下： 

一、目前全民健保保險對象應自行負擔門診或急診費用，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43 條第三項規定，

採定額方式收取，門診基本部分負擔費用，逕至醫學中心就醫 360 元、經轉診 210 元；逕至

區域醫院就醫 240 元、經轉診 140 元；至地區醫院就醫 80 元、經轉診 50 元。急診部分負擔

醫學中心 450 元、區域醫院 300 元，地區醫院 150 元。以上自行負擔費用之設計，係依照醫

院層級與轉診計收，相較基層診所部分負擔 50 元有所差距，對民眾分級就醫提供鼓勵誘因。 

二、有關健保法第 44 條規定，為促進預防醫學，落實轉診制度，並提升醫療品質與醫病關係，應

訂定家庭責任醫師制度，因為國情與民眾接受度，我國並無強制分級轉診的規定，且基層診

所多為專科醫師，與英國、加拿大需基層醫師轉診至專科醫師就醫模式不同，亦未發生就醫

限制及等候名單的問題。全民健保自 92 年起推動家庭醫師整合性照護計畫，目前（104 年）

已有 3,035 家診所結合 157 醫院組成 426 醫療群，服務對象達 248.5 萬人，每年提供 215,079

人次轉診服務。為利健保特約醫院、診所辦理轉診，本部亦訂定「全民健康保險轉診實施辦

法」。 

三、為減少急診壅塞，本部已修訂「醫院評鑑基準」及「醫院緊急醫療能力分級評定基準」104 年

起增列急診 48 小時置留率三年歸零或低於同儕值之目標。「醫療機構設置標準」105 年新增

整合醫學急性後送病床，以紓解急診留觀病人等待入住病房時間。全民健康保險醫療服務給

付項目及支付標準亦提高急診診察費、急診兒童加成及新增訂出院準備服務及追蹤管理費，

落實醫院在地管理等策略。 

四、國人就醫以基層診所為大宗，104 年基層診所門診就醫人次占率 70.2%，地區醫院 8.2%、區域

醫院 12.4%、醫學中心占 9.2%。輕症至醫學中心就醫之比率（門診初級照護率）由 101 年的

15.0%，降至 12.7%。近三月（104 年 11 月至 105 年 1 月），類流感至基層診所就醫次數占率

65.7%，至地區醫院 9.6%、區域醫院 14.1%、醫學中心占 10.7%，已呈現分級就醫情形。 

五、本部中央健康保險署（以下稱健保署）前於 102 年 7 月及 103 年 12 月提報保險對象應自行負

擔費用「定額」及「定率」調整之多種方案至全民健康保險會（以下簡稱健保會）進行討論

，結論因未獲委員一致看法爰暫緩議。 

六、在兼顧公平正義與節制醫療浪費的前題下，健保署將持續研擬「調整保險對象應自行負擔費用

」方案提案至健保會委員會議討論，推廣落實「家庭醫師整合性照護計畫」服務，並加強對

民眾衛教及宣導，增進醫療資源合理運用。 

（三）行政院函送李委員彥秀就流感疫情防治建議應與專家研討增加疫苗

預算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4 月 1 日院臺專字第 1050015306 號） 
（立法院函 編號：9-1-6-134） 

李委員就流感疫情防治建議應與專家研討增加疫苗預算所提質詢，經交據衛生福利部查復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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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接種流感疫苗為防治流感最具效益之措施，全球各國均將流感高風險與高傳播族群列為流感疫

苗接種建議對象。我國雖自 87 年起即推動年度流感疫苗接種計畫，但囿於預算，目前每年疫

苗採購量僅約 300 萬劑，接種涵蓋率僅約全人口 13%，遠低於美國的 47.5%。 

二、為因應流感疫情，本部已採納專家建議，將自 105 年度起擴大流感疫苗接種計畫之對象，預計

可將公費疫苗接種涵蓋率由全人口 13%倍增為 26%，而且研議增加醫界協助接種之誘因、接

種可近性之策略及加強風險溝通之措施，達成疫苗接種涵蓋率倍增之目標。 

三、另為提升流感疫苗接種率，本部持續加強與民眾及醫界之溝通，並採行各種提升接種可近性措

施如下： 

(一)自 100 年起委託內科、兒科、婦產及家醫科等相關醫學會或民間社團辦理醫護人員流感

疫苗接種宣導及教育訓練，提升專業醫療人員對疫苗接種效益之認同與信心，進而協助

鼓勵民眾接種疫苗，提升民眾接種意願。 

(二)透過多元管道進行溝通與宣導，包括定期召開記者會、發布新聞稿及致醫界通函、刊登

平面及電子媒體、利用網路社群（Facebook、部落格），以及動員社區志工深入各類對象

之核心活動區域，如榮民服務處、老人活動中心、長青協會、保母協會、幼兒園及國民

小學等，進行接種宣導。同時提供弱勢老人及幼兒重點族群疫苗接種衛教、接種提醒及

陪同接種等服務。 

(三)於全國設立約 3,500 家合約醫療院所，且主動聯繫安養、養護及長期照護等機構，提供到

院接種服務。另為方便民眾接種，主動至社區設立接種站；對於行動不便及弱勢長者，

更提供到宅接種服務。 

（四）行政院函送李委員彥秀就國內流感疫情不減情事下，又值腸病毒流

行季疫情因應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4 月 1 日院臺專字第 1050015314 號） 
（立法院函 編號：9-1-6-142） 

李委員就國內流感疫情不減情事下，又值腸病毒流行季疫情因應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衛生

福利部查復如下： 

一、惟根據本部疾病管制署（下稱疾管署）統計資料顯示，國內流感整體疫情持續降溫，類流感門

急診就診人次及流感併發重症通報數均呈下降趨勢。為因應本（105）年可能發生腸病毒 71

型流行疫情，疾管署於去年底即研訂流行疫情應變計畫，並召開專家諮詢會議，確認策略方

向。目前已成立腸病毒 71 型流行疫情應變工作小組，密切掌握疫情與各級政府之防疫整備進

度。 

二、為掌握腸病毒流行疫情，將持續運用多元監測系統，強化醫院、實驗室及學校等病例監測，充

分掌握疫情趨勢。此外，為完備防疫量能，除透過多元衛教管道及補助地方政府辦理「腸病

毒防治計畫」，結合民間資源，深入社區，加強 5 歲以下幼兒照顧者之衛教宣導外，並與教

育部、地方政府密切合作，透過查核輔導，使教托育等機構落實幼學童衛教、健康監測與環


